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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新治理模式與社會政策發展：「開放協調法」

興起的歷史脈絡與政策意涵1 

 

 

 

施世駿 
德國 Bielefeld 大學社會學院 

在二次戰後興起的歐洲整合過程中，歐盟社會政策的地位一直居於經濟整合的陰

影下，無法真正整合出一個完善的歐洲社會模式。本文試圖從歐洲社會模式的理

念競逐和歐盟政治制度的角度，說明歐盟社會政策發展無法大幅開展的原因。自

從九零年代以後，歐盟企圖以「開放協調法」的軟性治理模式推動社會政策的進

展，強調共同參與和政策學習的重要，藉此跨足以往難以踏進的政策領域。本文

以較早發韌的「歐盟就業策略」為例，說明「開放協調法」的興起背景和運作原

理，並評估其所發揮的成效。本文發現「開放協調法」在既有的制度和理念侷限

下，的確為歐盟社會政策領域帶來新的動力，但是它仍然存在一些問題需要改

進。藉此，本文評估歐盟社會政策在此脈絡中的發展可能性。 

 

關鍵詞：歐盟社會政策、歐洲社會模式、開放協調法、歐盟就業策略 

                                                 
1 筆者十分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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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 

在二次大戰後的政經脈絡下，歐洲整合的優先順序為經濟自由化和政治

穩定化，所以從一開始，整體的政治制度設計首要目標在廢除會員國彼此間的

關稅或政策障礙，以使得貨物和人員的交流能夠暢行無阻；同時設計出一個國

際制度架構，以確保歐洲國家（尤其是德法兩國）之間的和平共處。2在政治共

存的理念和經濟共榮的利益引導下，歐洲從戰後一九五一年的「歐洲煤鋼共同

體」、一九五七年的「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及「歐洲經濟共同體」，一直發展到

一九九二年在馬斯垂特簽署《歐洲聯盟條約》，逐步地建立起日益緊密的區域性

超國家組織。3一九九七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修訂馬斯垂特的協議，進一步

擴展歐盟制度和職權，並加強社會面向的整合。尤其一九九九年歐元問世，二

零零二年開始流通使用後，各會員國的貨幣金融主權轉移到歐洲中央銀行的手

中，彼此間的經濟依存度更為升高。二零零一年的《尼斯條約》開始觸及接受

東歐國家加入的東擴課題，以及相應的歐盟憲法草擬和決策制度改造。在五十

餘年的時間過程中，歐洲國家已經建立起愈益緊密的關係，達到當年推動者如

Robert Schuman 或 Jean Monnet 希冀推動的整合境地。 

但是在不同的政策領域中，歐盟的超國家管理和民族福利國家自主性之

間呈現不同的競合型態，歐盟的政策和會員國的政策回應也因而呈現高度複雜

的關係。此外，「社會政策」一詞本身是一個涵蓋多項子政策的集義詞，同時各

                                                 
2 說明歐洲整合歷史的文獻相當多，本文無法在此詳列。可參考 Bornschier（2000）；Dinan

（1994）。解釋歐洲整合的理論文獻也不少，相關的文獻導讀見 Rosamond（2000）。 
3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是一九九二年馬斯垂特條約簽定後的正式名稱，由三個支

柱組成：「歐洲共同體」、「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法律與内政事務合作」。會員國仍舊可以在

此三支柱中維持既有的多邊關係，或在此架構中諦結條約。「歐洲聯盟」只是將現有的制度架

構加以整合，並增加聯盟的權限範圍。「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則是一九五七年

羅馬條約所確立，包括「歐洲煤鋼共同體」、「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本

文視描述的時空脈絡選擇相關的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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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對其涵蓋的範圍也沒有一定的共識。4所以即使在歐盟的層次，社會政策也呈

現出整合程度差距極大的現象：從進展許多的勞動保護及兩性平權政策，一直

到幾乎原地踏步的核心社會保障政策（年金、失業、健康保險等）。在這種脈絡

下，歐盟本身在社會政策領域的治理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對於歐盟層次社會

政策當今和未來的發展便有莫大的意涵。5首先，近十餘年來興盛的比較社會政

策研究已然指出：西歐的福利國家的制度之間有很大的差異，而且社會政策也

是各國保障其人民福祉、具高度政治正當性和社會凝聚象徵的領域。6社會福利

核心價值和制度的差異，以及福利體制的差異，使得各個會員國在執行歐盟規

定時，也必須調整自身的法律規章和制度政策，從而衝擊到原有的制度安排，

因此這樣的體制差異不容易在歐盟層次達成整合，而歐盟的決策機制設計繁

複，也讓共識的尋求困難許多，從而使得理想中的「歐洲福利國」缺乏建立的

基礎。 

自 九 零 年 代 以 來 ， 歐 盟 嘗 試 以 「 開 放 協 調 法 」（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的方法來推動社會政策及其他敏感領域的進展。一時之間，學界

和政界都關注這種新治理方法的潛能，認為它可以為低迷的社會政策注入活

力，帶動新的正面發展趨勢。從這個新的治理模式出發，一個緊要的課題為究

竟這種「軟性法」（soft law）的取徑對於歐盟社會政策的影響為何？為了回答

這個問題，第二節首先簡要回顧歐盟社會政策理念與制度面向的歷史過程，以

彰顯九零年代後「開放協調法」逐步興起的背景脈絡。緊接著第三節深入探討

                                                 
4 例如英國對此的理解並不包括勞動保護政策；而在德國的社會政策理解中，勞動保護卻是核心

要素之一，但是不包含教育政策（教育屬於各邦權限範疇）。本文從廣義理解社會政策一詞，

包含風險保障（例如社會保險）、勞動保護、所得重分配和人力資本培育等面向。 
5 中文文獻對於歐洲聯盟政治與法規的討論比較充份，關於社會政策方面則著墨甚少。現有的中

文文獻討論只有古允文（1997）；林萬億（1998），初步討論歐洲福利國的可行性問題，卻還沒

有進一步探討在這個條件下，歐盟晚近的相關發展。而在一九九二年馬斯垂特條約簽定後，歐

盟社會政策已經有很多轉變，尤其是「開放協調法」的運用，因此本文擬銜接並補強這個研究

的缺口。 
6 這股研究潮流主要由 Esping-Andersen（1990）帶動，已是眾所皆知的領域，也已經有一定的

共識，因此本文不再贅敘。中文文獻方面可參考林萬億（1994）；張世雄（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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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協調法」的特色，以及與以往治理模式的差異之處。同時以較早開始應

用該治理理念的「歐盟就業策略」（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為例，

說明「開放協調法」的發源以及應用的深度及廣度，藉此評估這個新治理模式

的效果。最後，本文以這個分析為基礎展望歐盟社會政策的發展前景。 

二、歐洲整合與福利國家:整合福利理念與體制的挑戰 

隨著歐洲整合進程腳步的加快，區域統合對於置身其中的各國也逐漸產生

影響。超國家的歐盟政體運作和法律規定，都一再地衝擊各會員國的政治制度、

行動者和政策，展現區域性的特殊現象。歐盟與會員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以及

產生的區域效應，同樣對於歐洲的各個福利國家有愈益強烈的發展意涵。這種

「歐洲化」的情形對歐盟的治理形成挑戰，因爲歐洲整合是一個多速整合的現

在進行式，進展的速度落差使得各個領域適應「歐洲化」成爲一個問題。經濟

整合與社會整合進度之間的明顯落差，使得内部市場迅速整合時，帶出社會整

合的需求，卻因爲此領域的整合零散，無法提出適當的策略回應。各會員國調

適自己國内的制度符合歐盟規定的同時，卻必須承擔這種整合進度不一的後果

（例如第三節討論的就業問題）。這個發展的意涵不只是「歐洲福利國」可行性

的問題，它還牽涉到在這個既定條件下，歐盟如何進一步應對，提出合適的政

策方案以協調各福利國家體制應對新的挑戰，強化歐洲整合步調的穩定性。 

因此，理解歐盟社會政策的發展必須從這種「歐洲化」進度落差的背景著

手，才能理解其晚近發展的緣由與未來走向的可能性。基於這個認知前提，本

節關懷的是歐洲整合過程中，社會面向的理念與制度遺產對於「社會歐洲」

（social Europe）發展的意涵，以便於第三節彰顯歐盟新治理方式興起的脈絡

意義。此處的關鍵問題為：為什麽社會歐洲的發展遠遠落後於經濟整合的腳步？

這樣的觀察角度選擇，受到近年來在福利國家研究和歐盟研究中興盛的歷史制

度論影響，筆者認為如此才能更精確地掌握到晚近歐盟社會政策的轉變，以及

其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由於篇幅的關係，本文假定這已是眾所皆知的理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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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不再深入探討相關的理論發展與概念架構，而只集中於對歐盟治理的核心

理念間角力、行動者利益的交織、並由此引申討論治理制度模式的歷史變遷。7  

 (一)  歐洲社會模式：理念的競逐 

制度的衍生受到理念的引導，尤其是一個演變中的制度建立更是如此。歐

盟社會政策的涵蓋面很廣，很多觸及了各個福利國家的核心領域，是歐洲整合

過程中最敏感也最受爭議的部份，社會福利的理念便是其一。歐盟社會政策的

相對低度發展和歐洲整合的理念息息相關：重政經、輕社會的原始理念，使得

歐盟層次的社會政策停留於產業或經濟的公民權，更廣泛的社會公民權則低度

發展（Closa, 1998；Kleinmann & Pichaud, 1992:15；Rhodes, 1998:46）。儘

管從歐洲整合發韌至今，隨著經濟和政治面的融合日深，社會面的議題也逐漸

搬上檯面，但是這點踏觸到成員國對歐洲這個概念的不同認同，所以即使到今

日，對社會面缺乏高度的理念共識依舊是歐盟社會政策發展的絆腳石。 

歐洲整合一直是不同（甚至衝突）的理念互相競逐的過程，一個核心焦點

在於對「歐洲」或「歐洲社會」應該形成何種社會模式的認知，以及應該追求

何種終極的社會價值，這點在歐洲政治界和學術界都引起激烈的爭議（Aust et 

al., 2000；2002；Baldwin, 1996；Crouch, 1999；Ebbinghaus, 1999；Gough, 

1997；Schulte, 1997；Streeck, 2000）。最明顯的對立存在於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與管制資本主義（regulated capitalism）兩派理念之間，而

在歐洲整合的過程中，兩者競爭的消長也形塑了歐盟社會政策的風貌（Hooghe 

& Marks, 1999）。表一列舉出這兩個理念之間主要的差異。 

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想法是自由市場主導的歐洲整合。在這個理念的引導

下，所有會員國家政治設立的障礙（關稅、社會保險費等）都應該廢除，以讓

市場機制發揮至極限。如此一來，「看不見的手」自然會使得歐洲社會分享到經

濟成長的果實。在這樣的思考邏輯下，新自由主義主張無為而治的輔助原則

                                                 
7目前探討歷史制度論最完整的著作為 Mahoney & Rueschemeyer（2003），比較簡潔的文獻整

理見 Pierson & Skocpol（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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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idiarity），以消極廢除貿易壁壘、促進自由競爭的方式達到歐洲經濟整合

的目標。社會政策上的意涵則是尊重各國現有的福利國家體制，反對歐盟的超

國家管理。後者的任務在於確實監督各國的社會福利措施（額外勞動成本、社

會保險費等），使其不致阻礙跨國自由經濟活動的運作，只在需要時介入協調會

員國之間的社會政策。這點具體體現在一九五七年羅馬條約中的四大基本自

由，主旨便是去除各會員國之間的人為壁壘，促進跨國間的人員、貨物、服務

和資本流動。 
表一：影響歐洲整合過程的兩個中心理念 

中心理念 新自由主義 管制資本主義 

目標 經濟整合 

 

社會整合 

運作原則 輔助原則（subsidiarity） 

 

團結原則（solidarity） 

核心價值 自由競爭 

 

社會平等 

主要機制 市場運作 

 

歐盟對會員國家干預 

整合原則 負面（消極）整合 

 

正面（積極）整合或間接整合

實施原則 協調性原則（coordination） 
 

一致性原則（harmonization）

政策發展意涵 尊重各國原有福利體制 

 

整合出共同的福利體制 

 

主要衝突點 

價值衝突 

（經濟自由 vs.社會正義） 

 

各國主權、制度衝突 

代表性條約規

定 

一九五七年羅馬條約的「四個基

本自由」（就業、貨物、服務、資

本流動） 

一九八九年《勞工社會基本權共

同憲章》*；一九九二年馬斯垂

特條約社會政策議定書；二零零

零年《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

*憲章和社會政策議定書並無法律約束性。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 Hooghe & Marks（1999）論點自行整理 

主張管制資本主義的人則大力反對這種脫韁式的市場整合，認為歐洲整合

的最終目標在於社會面向的凝聚，以及人民福祉的提升。市場經濟的運作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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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必須服務於改善社會福利的終極目的。由此延伸而出的運作原則為社會

團結（social solidarity），強調成長果實的均衡分配以及社會平等的重要性。正

如傳統福利國家制度發展的歷史所示，市場經濟只是成長的制度前提之一，若

是要提升整體社會成員的福祉的話，國家終究必須干預市場經濟的運作，將之

放入一個涵蓋全社會部門福利生產的制度脈絡，以調和經濟成長和福利資源分

配的可能衝突。社會政策上的意涵則是由歐盟積極介入各國的社會福利事務，

整合出一致性的歐盟社會政策，以期臻至單一「歐洲福利國」的境界。具體的

例子為一九八九年的《勞工社會基本權共同憲章》、馬斯垂特條約的社會政策議

定書，或是二零零零年的《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勾勒出社會歐洲的輪廓雛

型。 

歐盟社會政策的發展一直受到這兩股思潮的拉扯，而呈現出混合的面貌。

但是整體說來，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在這個過程中明顯佔上風。相對於管制資本

主義，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如自由競爭、去除貿易壁壘或是輔助原則都很容易獲

得支持而付諸實行。除了經濟上的實質利益之外，這類主張對於會員國的主權

行使限制也較少，同時符合企業經營的效益。相反地，管制資本主義的主張要

求正面（積極）整合，希望打造出共同的福利體制，很容易牽動會員國的主權

意識，並且引發何種福利理念（平等、安全亦或自由）優先的爭執，從而在決

策過程中遭遇不同理念者的抵制。換句話說，就負面（消極）整合或是正面（積

極）整合面向而言，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在執行上已然占盡優勢（Scharpf, 1999；

Streeck, 1995a；1995b）。當然，這樣並不意味管制資本主義的理念已然消褪，

反而我們仍然能在九零年代歐盟社會政策的發展中，見到其理念的轉型，例如

對於基本社會權的強調，可是相對於新自由主義的理念，管制資本主義的理念

不易尋求共識，比較難以在歐盟層次落實。 

事實上，這種理念的逐鹿也正是歐洲整合的特點之一。與其說歐洲是一個

同質的社會體，不如說她是一個包容多元、含納異議的精神理念。如果將觀察

的時間拉長，可以看出「歐洲」是與時推移、浮動的政治概念，本身就是一個

不同理念互相競爭的場域（Klausen & Tilly, 1997；Münkler, 1991）。這點依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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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二次大戰後逐步擴展的歐洲整合：從戰後維持區域和平的政治經濟型態

組織，經歷六、七零年代的停頓，最後在八零年代重新出發，並逐步擴展其各

領域的權限。在這個過程中，新自由主義與管制資本主義理念的互相競爭，無

形中強迫倡導者去回答歐洲整合何去何從的問題，並提出適切的理由。雖然沒

有出現一個標準答案，卻逐漸在討論中浮現出一個歐洲社會模式的輪廓，一種

「多樣貌的一統性」（Einheit in Vielfalt；見 Aust e al., 2002:282；Lessenich 

2003:63-102）。其多樣性也表現在學界對於各個福利資本主義體制的比較研究

上，例如 Esping-Andersen（1990）著名的「福利資本主義世界」（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或是比較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的殊異」（varieties of 

capitalism；代表著作見 Hall & Soskice, 2001），以及相同旨趣的「福利資本主

義的殊異」（varieties of welfare capitalism；見 Ebbinghaus & Manow, 2001）

等鉅觀著作。雖然這些論述強調歐洲國家之間理念和制度上的差異，卻也突顯

出相同點：國家對公民福祉的責任以及對市場機制的管理、人權的規範基礎、

社會協商式民主等等。換句話說，隨著歐洲整合的腳步加快，對歐洲社會模式

雛形的探討也更加熱切，從而凝聚出新的「歐洲」概念理解，以及（多種）歐

洲社會模式的特性。 

另一方面，這種理念的差異也說明了在歐盟層次整合歐洲社會模式的困

難。同樣的福利理念在不同的歐洲國家中便有截然相異的理解及詮釋，進而左

右了會員國對於歐洲整合範圍和程度的不同看法。這點也表現在不同的福利體

制中差異的引導理念，例如北歐福利國家重視平等，歐陸福利國家則比較強調

安全保障，英國和愛爾蘭等盎格魯薩克遜傳統國家注重自由的理念。這種福利

文化的差異趨使參與的會員國只能在大方向的價值和理念（例如人權、福利權）

找到交集，其内涵為何則端視會員國自身歷史傳統脈絡的詮釋（或許可稱為「一

個歐洲，各自表述」）。因此，戰後歷史的發展在歐洲社會留下一個兩極化趨勢

的遺產：日益成熟的經濟歐洲相對於仍在尋求認同的社會歐洲，一直到今日仍

舊形塑著歐洲整合的發展軌跡，並對未來的發展提出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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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歐盟社會政策的治理：制度的牽絆 

在歐洲整合的過程中，歐盟政治制度的設計理念是一個由鬆散漸趨密合的

國家結合體。起初的條約精神著重於政治穩定與經濟重建，冀望透過國際組織

架構制定共同規定，先於特定領域進行合作。這種思維形塑了歐洲整合的制度

架構，也影響了其後的運作邏輯和改革方向。當時所謂的「Monnet 方法」以

執委會與部長會議之間的競合關係，作為超國家管理與會員國家自治間平衡的

起點，意在達到三個目的：激發優異的理念、解決實際的政治問題、以及滿足

各方的利益（Wallace, 2003:260f.）。議會角色的邊陲化則和當時對議會政治失

敗的歷史經驗習習相關，共同體制度決策的思維首在協調相關行動者的利益，

運用優異的理念彈性解決實際的政治問題，希望從歐洲共同體的架構提煉出集

體的行動能力。 

這種制度思維的結果是，歐盟政體的制度設計完全不同於一般國家的民主

政治制度，常見的權責分立原則在此處並沒有被清楚截然劃分（Hix, 1999；

Tömmel, 2003；Peterson & Shackleton, 2002；Wallace, 2000）。除了司法權

完全賦予歐洲法庭，行政權置於執行委員會外，立法和決策權主要集中於歐盟

部長會議和歐洲高峰會議手中（尤其是前者）。歐洲議會的議員雖然由各國各自

選出，卻只擁有部份的諮詢討論、建議立法、共同決議及預算審查權，缺乏一

般民主政治制度的主動立法和督察責任權限，議會的選舉沒有任何政權遞嬗的

功能，代表行政權的執行委員會也幾乎不必對歐洲議會負責。8真正的議決機關

重心仍是「歐洲聯盟部長會議」，也就是各國利益的折衝之處；在其商議出決定

或立法後，即交由「執行委員會」負責推動各員國的切實遵守實施。「執行委員

                                                 
8尤其在代表各會員國的利益的部長會議中，更是各國利益交織衝突的場域，其共同決策的機制

很容易導致所謂的「共同決策陷阱」（Joint-decision trap；Schaprf, 1988），使得重要的議題常

常受到少數會員國杯葛而癱瘓，或是因為協商妥協而導致次佳的結果。這個缺陷說明了為何到

一九八七年為止，歐盟層次的社會政策無法在決策層次有所突破。由於這個領域的整合要求高

度的共識，而直到一九八七年的《單一歐洲法》之前，在部長會議中所有相關的社會政策都要

求全體同意的一致表決原則，因而輕易地被少數會員國（特別是當時保守黨執政的英國以及南

歐國家）杯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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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掌握行政資源，又可監督各國執行歐盟決議的成效，必要時甚至可以處分

違規會員。另一方面，在歐盟涉入日益繁複的事務領域後，歐盟的決策制度設

計也讓各種不同屬性的行動者（國家、地方代表及其他利益團體）得以參與其

決策的政治過程。如何在民主協商的架構中強化歐盟政體的問題解決能力，遂

成為歷年來的改革目標之一。 

歐盟的政體是一種制度弱勢、行動者強勢的架構（Tömmel, 2003），賦予

在這層次上活動的團體、政府代表、歐盟官僚很大的運作空間和協商餘地，得

以影響歐盟層次的政治運作和政策結果。歐盟層次的技術官僚沒有妥善被民意

代表監督，反而容易受到相關政治行動者（例如區域地方政府、利益團體等）

的關說，做出對其有利的決策。有鑑於此，幾乎各種社會利益團體都設法跨國

聯盟，以便在歐盟的層次發揮影響力。如此一來，利益團體在歐盟層次獲得兩

個發揮影響力的管道：其一是透過國内政治體的意見管道（例如各國議會或行

政部門），影響該國在特定議題的立場和態度，從而影響歐盟的決策階層；另一

則是直接在歐盟制度層次對立法和行政機關（即歐洲議會或執行委員會）加以

關說，使其採行對特定利益有幫助的政策。不論是任何一種策略選擇，社會利

益團體都能夠由此贏得跨國性的影響力。但是在這種架構中，決策過程的不透

明、歐洲議會無法妥當監督、加上各國公民難以參與意見等制度性問題，使得

歐盟層次的決策常常出現正當性不足的情形。如何在增進治理效率的同時，強

化歐盟決策的民主責任與正當性，遂成為歷年來的改革目標之二。 

治理體系的複雜性，使得學者暸解到必須以更細膩的角度去觀察並歸類不

同政策領域的性質（黃偉峰, 2003b；Scharpf, 1999；2001）。一個核心的問題

一直環繞於治理的方式，也就是如何在參與者共同接受的價值引導下，合理配

置資源以滿足各方所求。隨著日益繁複的事務，歐洲聯盟也嘗試運用不同的治

理方式來面對挑戰，使得歐盟政治呈現出活潑多樣的風貌。可以說「治理」

（governance）成為一個貫穿歐盟所有政策領域的問題意識，是近年來歐盟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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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核心關懷之一，9歐盟政治體系的「多層級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

特色也成為普遍接受的論點（Hooghe & Marks, 2001；Leibfried & Pierson, 

1995；2000；Scharpf, 1999；2001）。隨著整合程度升高、事務愈趨繁雜，歐

盟的政治組織架構也愈益龐大，參與的各個政治社會利益更是日益眾多。如此

一來，歐盟超國家體系以及會員國政府都無法獨占治理的權力，必須將區域地

方政府或非政府的利益組織團體納入相關的決策過程。後者更常常在共同議題

上尋求跨國的聯盟，以期影響歐盟最後形成的政策。在這種複雜的制度環境下，

歐盟的社會政策治理能力受限於議題脈絡、不同行動者組合、以及制度決策機

制的重重關卡，再加上決策依然必須仰賴各會員國執行，從決策擬定到付諸實

行的行動鏈變得十分長，發生於任何環節的變化都會影響政策的面貌與結果。 

這種多層級、多利益交織的制度架構背景影響了社會政策的發展。雖然歐

洲整合的步伐從第二次大戰後便逐步開始，真正觸及社會政策的面向已是一九

五七年後的事（參考 Falkner, 1998；2000；Geyer, 2000；Hantrais, 2000；

Kleinmann, 2002；Kowalsky, 1999；Roberts & Springer, 2001）。當年羅馬條

約中的 117 到 128 條規定就業、勞動條件等議題，主要關注的都是和就業勞動

相關的事項，算是各會員國所能達成的最大交集點。圍繞著勞動這個主題，歐

盟的社會政策在四個領域上有最大的進展：歐洲内部勞工的工作遷徙自由、兩

性同工同酬、會員國間的社會保險給付協調（尤其是遷徙勞工部份）、以及勞動

保護和條件改善。 

為了達到羅馬條約中規定的就業流動自由，歐洲經濟共同體從一開始就盡

力管理勞工的工作遷徙自由以及相關的社會保險給付協調。早在一九六零年代

開始，歐洲共同體會員國的公民便可以自由在其他會員國工作。當時共同體便

規定只要是依照國内社會保險給付請求計算，會員國公民在共同體内的就業時

間可以一併計算，同時年金請求權也可以隨著工作地點轉移。在創設自由内部

                                                 
9 這點並不是歐盟研究的獨鍾對象，它也成為跨學科共同關注的現象。有關這方面的文獻整理，

請參考 Kersbergen & Waarden（2004）。關於歐盟治理的相關研究，請參考分析精湛的中文文

獻：黃偉峰（2003a；20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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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目標引導下，兩性同工同酬也在一九五七年成為羅馬條約的一部份，並

在往後幾年中逐漸延伸至反勞動條件歧視、社會保險與企業保險的反性別歧

視。在促進勞動遷徙自由的理念中，各會員國間的勞動條件整合管理也很快躍

上檯面。在拉平各國的法定勞動條件時，共同體著力於最低標準的設定，並且

在技術勞動保護以及一般勞動條件管理上制定一系列規定。 

如果仔細審視，可發現正由於這些規定是環繞著勞動遷徙自由而發展，它

們才得以在歐洲整合的階段浮出檯面，反之，在各會員國福利制度中以重新分

配所得關係為主的核心部份，一直到今日都很難出現一個鮮明可見的歐盟政策

輪廓。歐盟的社會政策在六、七零年代中幾乎處於停滯狀態，這種情形到了八

零年代中才有所轉變。一九八五年任職為歐盟執行委員會總裁的 Jacques 

Delors 明確地將「歐洲社會模式」標示為一個平衡經濟成長和社會分配的社會

模型，以有別於美國純粹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模式。在他和法國總統密特朗（F. 

Mitterrand）的合作領導下，歐盟社會政策在各方面都獲得長足的進展（Ross, 

1995a；1995b）。Delors 積極利用執委會專屬的提案權，提出許多和社會權相

關的議題。除了一九九二年的内部市場整合計畫外，一九八九年的《勞工社會

基本權共同憲章》與附帶於馬斯垂特條約的社會政策議定書，大幅強化了歐盟

社會政策的進展。一九九三年標題為「成長、競爭、就業」的白皮書揭櫫了他

的雄心：將市場經濟置於制度管理之下，以達成經濟成長和就業增加的雙重目

標。在整合市場中，社會正義和社會團結應該屬於經濟政策的重要部份。他的

策略目標為社會管理（social regulation）和社會對話（social dialogue）10，

前者藉由執委會的規定加以調和各會員國的就業和勞動條件，後者則是促進勞

資雙方在歐盟層次的社會性對話，以強化歐盟在勞動社會福利事務上的影響力。 

                                                 
10此處無法詳盡處理 Jaques Delors 期間所獲致的成果，除了文中所列文獻外，可以參考 Falkner 

(1998)；Huemer et al. （1999）；Keller (2001)；Kowalsky (1999)；Rhodes（1995）；Ziltner 

(2000)。但是，在部份會員國的消極或積極抵制下，Delors 的正面積極整合計畫並沒有真正獲

得成功。除了大幅擴增區域基金的預算、大致落實勞資雙方在歐盟層次的社會性對話、以及勞

動和健康保護措施強化以外，企圖建立「社會歐洲」的倡議可說是未竟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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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一九八五年後，Delors 積極地於歐洲層次引進由勞資雙方代表參與的

「社會對話」協商機制，並且將之法制化於隨後的馬斯垂特條約以及議定書中

（Falkner, 1998；1999；Rhodes, 1995；Keller, 2001）。在「社會對話」的架

構中，勞資雙方可以自行協商或在執委會提出社會政策草案時進行協商，並且

透過聽證和意見書表達雙方彼此意見。當雙方達成協議之後，執委會便認可協

議的內容並送交至部長會議，經其決議後成為正式的歐盟法規命令。11此一機

制的精神在於將各會員福利國家中固有的社會夥伴對話機制落實到歐盟的層

面，為勞資雙方集體協商開啟歐盟層次的制度空間，也讓雙方在未來有機會共

同參與歐盟社會政策的制訂過程。 

但是，這個機制也存在問題。馬斯垂特條約議定書的內容已經事前排除了

工會在歐盟層面上自由結社、罷工權以及薪資等的勞資談判議題，因此剩下來

的勞資協商空間已經不大。雖然社會夥伴協商開啟勞資雙方在歐盟層次上對話

的可能性，但是這也表示歐盟機構在勞資爭議的協商中缺席，使得原本福利國

家「組合主義」（國家、雇主協會、工會）的三角集體協商模式，無法真正在歐

盟層次上落實。12只要資方在關於工資、工時、罷工權或其他勞動條件方面拒

絕與勞方進行談判，由於議定書以及各會員國關於勞動法規定的不同，勞方將

少有機會在歐盟層次上影響資方進入勞方所設定的協商內容。換句話說，歐盟

的社會性協商制度架構是偏向資方的，代表資方的歐盟層次利益團體只要稍加

運用策略，便能輕易化解勞方利益團體的要求。這樣的制度性傾斜，對於歐盟

社會政策的發展自然有關鍵的意義。勞資社會夥伴的共同協商與政策參與，最

終仍舊必須透過「共同體方法」制定決策，缺少一般歐洲國家中組合主義的自

                                                 
11經由社會夥伴透過「社會對話」所形成的協議計有「父母親帶薪假法」、「部分工時法」以及「歐

洲企業勞工委員會法」。另外有關「社會對話」的程序解說，參考 Keller（2001:123-242）。 
12 更重要的是歐盟層次勞資關係實力的差距。其中尤其是代表企業的利益團體實力雄厚，例如

早於一九五八年便成立的「歐體產業聯盟」（Union des Industries de la Communauté 

Européenne；UNICE）以及一九六五年成立、規模略小的「歐洲公共企業中心」（Centre 

Européen des Entreprises Publiques；CEEP）。工會雖然急起直追，於一九七三年由 17 個工

會聯盟聯合組成「歐洲工會聯盟」（European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ETUC），但是就影

響力而言，卻遠不及跨國的企業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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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精神。 

總體而言，歐洲整合已經成功地創造出一個内部市場，卻弔詭地沒有建構

起一個足以制約市場力量的治理制度。社會政策只有在與拓展内部市場與自由

競爭的目標相容時，才有相對應的大幅發展。在這種傳統的治理模式架構中，

歐盟社會政策的發展遇到瓶頸。就本文的關聯而言，可以辨識出九零年代以前

歐 盟 社 會 政 策 的 治 理 特 徵 ： 超 國 家 管 理 的 「 共 同 體 方 法 」（ community 

method）。13這是以法規制定與執行來進行的治理方式，亦即在執委會單獨擁

有提案權的框架中，由部長會議（代表會員國）制定法規或是和歐洲議會（代

表歐洲公民）共同決議，經由多數決通過法律的制定，由執委會負責執行或監

督會員國的執行，迫使會員國消除制度的障礙，或是努力達到規定的目標。歐

洲法庭也在此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藉著判決中擴張詮釋法規，推動了許多

社會政策的進展（Leibfried & Pierson, 2000；Sieveking, 1997）。「共同體方法」

強調法規的約束力，要求會員國確實遵守，必要時以相關規定懲處，可以説是

「硬性法」的典型。 

儘管如此，共同體立法正面推動社會政策的方式卻遇到很大的阻力。可是

隨著歐洲整合腳步的加快，對歐盟層次處理社會問題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如何

在既有的理念和制度架構限制下，共同處理單一會員國難以個別面對的歐洲化

與全球化挑戰，成為九零年代以後歐盟治理必須面臨的課題。因此，下一節擬

深入探討這個議題，以及歐盟治理模式的新穎之處，同時評估其對於歐盟社會

政策的發展意涵。 

                                                 
13最清楚者莫過於歐盟執委會於二零零一年出版的《歐洲治理》白皮書中的界定，可說是歐盟自

我認知的表白。參考 Commission（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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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零年代後的新治理模式：「開放協調法」及其

對於歐盟社會政策的影響14 

傳統的歐盟社會政策都是負面或正面整合的模式：經由條約或是法規制定

確立政策，據此要求會員國遵守。執委會既扮演帶動新議題的角色，也負責監

督會員國遵守相關法規的情形，必要時以行政制裁或是經由歐洲法庭的司法途

徑來強制遵守。這種「硬性法」的管理典範固然可以有效達成要求會員國遵循

歐盟決策，卻往往在立法或條約協議的過程中就遭遇會員國或相關利益團體的

抵制，因而無法形成具有約束力的決議，這是以往歐盟社會政策發展不彰的主

因之一。 

因此在晚近運作的過程中，歐盟和會員國逐漸捉摸出新的協調治理機制，

運用於一些先前從未觸及的社會政策核心領域。在這種脈絡下，Streeck

（1995a）指出「新自願主義」（Neo-Voluntarism）為九零年代以後歐盟社會

政策的治理精神，強調軟性管理和輔助性原則，在目標制定時包容各國既有的

體制和政策，讓會員國依照自身的國情執行最適當的政策。這種軟性路線是現

存的制度脈絡下不得不然的策略應用，同時卻也被視為一種突破現狀的方法，

可以為陷於僵局的歐盟社會政策開創新局。最具體代表這種「軟性法」治理的

典範便是晚近引人注目的「開放協調法」。它和以往不同之處，在於歐盟藉由這

個方式跨進了從前未曾碰觸的議題，為歐盟層次的社會政策發展提供進一步的

推力。但是這個軟性訴求方法的影響範圍有多廣以及效果多深？同時它的出現

對於現今歐盟社會政策的發展有何影響？這是本節想探究的課題。 

                                                 
14 在此必須強調的是，「開放協調法」只是歐盟眾多新治理模式的其中一種方法，在處理不同的

問題時，歐盟也有運用其他非傳統模式的治理方法。但是以本文關注的社會政策關聯而言，「開

放協調法」無疑是最重要的一個方法，所以是本文探討的重點。有關對各種新治理模式的探討，

可參考 Héritier（200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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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放協調法」的出現背景與制度新穎之處15 

一九九零年代以後，隨著東歐共產制度的解體，歐盟意識到終將進一步接

納新的會員國，從馬斯垂特條約、阿姆斯特丹條約一直到尼斯條約的中心議題

之一，便集中於如何改造既有的制度架構和決策機制，以應對可以預期的內外

挑戰，並在尊重各國內部差異性和協調共同體一致決議之間取得平衡（決策解

決問題的效率）。尤其在總體經濟調控的議題上，隨著馬斯垂特條約歐洲經濟貨

幣聯盟的成形，以及一九九七年制定的《成長與穩定協定》（Growth and 

Stability Pact），各會員國在貨幣與財政方面的自主能力大受限制，對於在歐盟

層次協調一致總體經濟金融政策的需求大增。16九零年代後歐洲地區經濟表現

不佳，各國普遍瀰漫對經濟貨幣聯盟策略的質疑，歐盟感受到進一步整合經濟

和其他政策面向的壓力。 

此外，丹麥公投否決馬斯垂特條約的插曲，也強烈突顯出歐盟政體的民主

缺陷，各國民眾普遍對於歐盟政治菁英所制定政策的不信任感，迫使後者必須

強化歐盟的政治責任與正當性。另一方面，唯一由各國公民直接投票選舉的歐

洲議會職權雖然一再擴展，逐次下降的投票率具體說明了人民的疏離感。尤其

是一九九八至九九年間，Jacques Santer 領導的執委會因為貪污的醜聞而集體

辭職，更嚴重打擊執委會作為歐洲整合推動者的形象，歐盟治理正當性的議題

因此成為關切點。如何強化政策制定過程中的民主參與程度，便成為日益迫切

                                                 
15 目前針對「開放協調法」的討論不斷湧現，已經有很多學者探討其在經濟和社會政策上的運

用及影響。可參考 Begg & Berghman（2002）；Berghman & Okma（2002）；de la Porte（2002）；

de la Porte & Pochet（2002）；de la Porte et al.（2001）；Eberlein & Kerwer（2004）；Hodson 

& Maher（2001）；Jacobsson（2004）；Radaelli（2003）；Regent（2003）；Scharpf（2002）；

Schulte（2002）。 
16 《成長與穩定協定》是當時的德國財政部長 Theo Waigel 在九六年都柏林高峰會中堅持提出，

後來在九七年的阿姆斯特丹高峰會中通過，意在確保加入貨幣聯盟的會員國政府（當時著眼的

是南歐國家）遵守財政紀律，以維持歐元的貨幣信用。主要規定為各國政府每年的預算赤字不

得超過該國國民生產毛額的 3%門檻，並維持中長期的預算平衡或盈餘。但是，最近幾年卻在

葡、德、法、希臘等國連續違規的情況下，引發是否廢除或改革該項協定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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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 

再者，社會政策的發展也遭遇瓶頸。經濟貨幣的整合所帶來的整合競爭，

再加上普遍都存在的人口成長遲緩問題和貧窮引起的社會排除，逐漸映現在各

國的福利體系的財務壓力上，社會整合的重要性逐漸明顯。「社會對話」雖然強

化勞資雙方在歐盟決策層次的參與，真正應用的領域卻不夠廣，所能達到的效

果也有限。如何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兼顧社會的整合，也成為各會員國日

益關心的議題。歐洲整合已經將各國帶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必須在現有的制

度瓶頸中找出協調各國政策的新方法。在這種面對共同挑戰的思維下，歐盟和

會員國逐漸感受到協調整合歐洲福利國家可以參考執行政策的必要性。 

「開放協調法」一詞出現於二零零零年在里斯本（Lisbon）召開的歐洲高

峰會結論中，但是早於馬斯垂特條約建立起歐洲貨幣聯盟時，便有類似的程序

協調各國的經濟和財政政策。17依據歐盟條約第 98 與 99 條，歐盟已經嘗試由

執委會及部長會議每年提出「廣泛經濟政策準則」（Broad Economic Policy 

Guidelines），再由高峰會採納要求各國提出執行進度報告，説明如何制定執行

國内經濟政策以符合歐盟的經濟金融目標。如果有偏離的情形，部長會議即提

出無法律約束力的建議請個別會員國改進。在總體經濟調控上，「廣泛經濟政策

準則」的軟性治理方法搭配著《成長與穩定協定》的硬性治理法，以確保歐洲

經 濟 金 融 的 穩 定 ， 並 促 進 整 體 經 濟 政 策 之 間 的 協 調 和 效 率 （ Hodson, 

2004:234ff.；Hodson & Maher, 2001:735）。前者試著在歐盟層次協調各國的

總體經濟政策，後者則確保各國的預算紀律以維持歐元貨幣的穩定。 

隨後的盧森堡、卡地夫和科隆高峰會中，也開始於就業政策領域提出一系

列的提案，運用並實驗類似的原理和方法，最後成形於阿姆斯特丹條約中的就

業章節（第 125 條至第 130 條規定）。經過幾次會議的協商推展以及實施經驗，

最後才在里斯本將其執行方式和對象標準化作為歐盟治理的方法，並進一步推

                                                 
17 Wallace（2000:32）指出，OECD 早於一九六零年代就有類似的協調比較論壇。而歐盟執委

會也在七零年代就促進會員國政府在環境議題上互相諮詢，以便在後來擬訂具有共識基礎的法

規。不過真正開始逐漸頻繁運用並於條約或高峰會中明定這種方法，已是九零年代以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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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至其他社會政策領域。18二零零零年七月的尼斯（Nice）高峰會議將一九九

九年成立的社會保障工作小組正式化為社會保障委員會（Social Protection 

Committee），負責定期向歐洲高峰會議提出相關的社會政策議題分析報告。此

外也通過二零零零至二零零六年的社會議程（Social Agenda），包含了六項主

題，其中有三項關於「開放協調法」在社會政策上的運用。首先肯定該法在「歐

盟就業策略」的應用，並擴大運用於貧窮和社會排除的對抗，最後在「現代化

社會保障」的標題下，開始運用「開放協調法」於年金體系的改革。19 

緊接著在二零零一年三月的斯德哥爾摩（Stockholm）高峰會議上，再次

提及「開放協調法」對於就業協調的重要性，希望藉此提高歐洲國家的就業參

與率，在二零零五年時達到歐盟全體平均就業率 67%（二零零零年為 63.3%），

女性平均就業率 57%（二零零零年為 54%）的目標。同時呼應里斯本高峰會的

長期目標，在二零壹零年達到歐盟全體平均就業率 70%，女性平均就業率

60%。尼斯高峰會的結論已經將「開放協調法」伸展入年金體系的領域，三個

月後的哥德堡（Göteborg）高峰會議，授權社會保障委員會以及平行的經濟政

策委員會（Economic Policy Committee）就年金領域準備一份進度報告，並且

評估將「開放協調法」進一步推展到健康照顧和老年照顧領域的可能性。20另

外也將環境的議題加入里斯本擬定的策略，確認經濟成長、就業與環境間的關

聯性。因此「開放協調法」的成形是一個源自九零年代開始的政策演進過程：

先在和經濟發展最密切相關的經濟政策著手，緊接著跨足於密切相關的就業領

域，然後才在里斯本高峰會後逐步地擴展到較為敏感的社會政策核心領域，可

視為歐盟試圖拉近經濟整合與社會整合之間差距的努力。 

                                                 
18值得注意的是里斯本高峰會已經將眼光著落於新世紀的挑戰，試圖找出一個制度改革的答案。

此處的焦點不僅止於失業和社會排除的問題，而是冀望提出整合的方法以革新歐洲社會的經濟

和社會福利制度，打造歐洲為一個「世界上最具競爭力和最有活力的知識基礎經濟體，能夠以

更多更好的工作以及較強的社會凝聚達成永續的經濟成長」。培育人力資本的教育、改革社會

福利體系、以及設計合適的總體經濟政策成為歐盟對於二十一世紀的中心思維。 
19參考 European Council, Nice Conclusion（http://ue.eu.int/presid/conclusions.htm）。 
20 European Council, Göteborg Conclusions（http://ue.eu.int/presid/conclusi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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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高峰會的結論中界定「開放協調法」的四項要素：第一、歐盟制定

固定的準則，並要求各會員國定出達成目標的短中長時間表。第二、建立起質

化和量化的指標，並以最佳實踐的情形定出標竿尺度，同時將之裁適於各會員

國及部門的需求，以作為比較最佳實踐的工具。第三、設定特別目標並採取措

施將歐盟的準則融入各會員國及地區的政策中，同時顧及各國國情的不同。在

具體條件中，定期整合各會員國的政策改革行動於各自的行動方案中。第四、

將定期調控、評鑑以及同儕監督組織為相互學習的過程。 

作為一個新的治理模式，下表二說明「開放協調法」和傳統的歐盟治理不

同的特點（Borrás & Jacobsson, 2004:188f.；Radaelli, 2003:24ff.）： 
 

表二： 「開放協調法」與傳統治理方法的比較 

 

開放協調法 傳統治理模式 

 

容許分歧的協調性原則 

 

執行標準齊一的一致性原則 

政府間協調：執委會、部長會議主

導。歐洲法庭、歐洲議會角色模糊

 

超國家法律或條約管理：由執委會、部長

會議、歐洲法庭、歐洲議會主導 

決議準則不具強制約束力 成文法律或條約具強制約束力 

既定的循環執行程序 個別制定相關執行程序 

強調公民社會（社會夥伴）參與 部份強調社會夥伴參與 

強調政策學習 未注重政策學習 

強調政策領域間的關聯 

及歐盟與各國間政策協調 

未注意政策領域間的關聯 

及歐盟與各國間政策協調 

 

資料來源：參考 Borrás & Jacobsson（2004:188）彙整 

 
• 法律的角色有所限制：「開放協調法」沒有清晰界定規則制定和實行之

間的界線，準則的制定和會員國的實施之間不具強制性。歐洲法庭和歐

洲議會在這個過程中也沒有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 
 
• 容許分歧性：「開放協調法」形塑出一個歐盟決策層級和會員國之間的



20台灣社會福利學刊                                                                        

  

政策擬定場域。一方面歐盟設定一定的目標要求會員國達成，另一方面

它也允許會員國參與決策過程以加強合作意願。歐盟不再強制會員國齊

一化的取徑，而是允許在各自的制度脈絡下找出適合國情的政策，以此

使各國政策結果趨同。 
 

• 循環的執行程序：為了確保互相監督與學習，歐盟在「開放協調法」中

首次運用（數）年度的循環程序，確保同儕壓力與各國的投入程度。 
 
• 加強參與：藉由囊括會員國政府和民間社會利益代表，「開放協調法」

被用來強化歐盟政策的正當性以及有效性。 
 

• 政策學習與新知傳遞：「開放協調法」強調由下而上的知識累積，希望

參與的行動者將在地的知識帶入討論，促成互相觀摩、彼此學習和比較

的機會。 
 

• 強調政策之間的關聯：經濟與貨幣整合帶出新的課題，使得歐盟體認到

必須加強政策之間的協調作用，同時應該注重歐盟決策與各會員國政策

之間的關聯性。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歐盟強調「開放協調法」作為一個新的治理模式，它並

不是徹底取代以往的共同體方法或是條約為基礎的協議，而是補充後者的不足

之處，協助處理傳統方法不易碰觸或處理的領域。執委會在二零零三年的溝通

報告中便明確指出這點：「開放協調法被視爲彈性的治理模式，補充既有的共同

體方法以及條約為基礎的過程...。它乃基於輔助性原則，訂定的目標為幫助會

員國漸進發展自身的政策。」（Commission, 2003a:8f.）因此我們觀察到的是

一個並存且逐步多樣化的歐盟治理模式，用來面對日益複雜卻互相關聯的政策

領域問題。關鍵處即在於歐盟如何善用各個不同方法，發揮兼容互補的效果。 

這種軟性治理被視為新的歐盟治理模式，可以幫助歐盟社會政策達成新的

正面遠景（de la Porte & Pochet, 2002；de la Porte et al., 2001；Regent, 

2003；Schulte, 2002）。一般的共識認為「開放協調法」是一個適合歐盟體制

現狀的治理方法，可以避開硬性規定的整合常遇到的理念不同瓶頸，有效達成

一定程度的共識，以推動歐盟政策面的進度。同時在標竿設定和效果評鑑的過

程中，資訊交換可以提供政策學習及創新的機會。同儕壓力也可以一定程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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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沒有盡力的會員國產生壓力，使其採行較佳的政策去達成原本一致同意的目

標。換句話說，「開放協調法」提供歐盟一個新的機會去處理一些敏感的議題（例

如年金政策）、新的政策領域（例如就業政策）或是具有高度互依性質的經濟領

域。 

這個方法的長處在於它能夠在複雜的政治脈絡中，儘量包含不同層次的相

關行動者，整合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然後協調各方執行的步調和内容，

以求進一步的調控。可以說歐盟決策機構的角色在於提出議題，創造出一個公

共對話的空間，以謀求一個共同的行動方案，然後在整理評鑑效果後，指點各

會員國發展自身政策的途徑。這是一個以政策學習取代政治命令的運作方式，

特別適用於以歐盟層次立法方式無法推動的政策領域。「開放協調法」強調目標

中心化和執行在地化的理念，同時以軟性訴求的方式讓個別會員國以自己的步

調達成目標，然後由歐盟機構評鑑結果，作為進一步的改進參考。這種方法著

重於各會員國的共同參與協定與不同程度的整合配合，截然不同於以往的負面

或正面整合，常由上對下以強制法律作後盾推動歐盟的政策。在這個脈絡下，

Teague （ 2001 ） 稱 呼 這 種 新 治 理 模 式 為 「 審 議 式 治 理 」（ deliberative 

governance），意指歐盟在現有制度架構下加強利益代表參與討論和決策的方

法。正如「開放協調法」所顯現的特性，參與的行動者可以在不一定有完全共

識的情況下推動議題討論和行動方案，在保持彈性的前提下設計政策。這樣的

方法對於會員國的調適壓力也比較輕，比較容易達成漸進的改革，同時拉近各

國就業政策的方向。 

里斯本高峰會正式定調「開放協調法」的名稱與程序，它卻總和了九零年

代以來歐盟在不同政策領域中的治理嘗試，可說是一個初具雛形的方法，其發

揮的特性在不同政策領域中也有所差異，所以並不存在一個單一適用各領域的

「開放協調法」，反而必須仔細審視不同領域脈絡下的協調方法。儘管歐盟企圖

將「開放協調法」應用到不同的領域，但是到目前為止，真正完全按照里斯本

高峰會所界定的程序來進行的只有就業政策和經濟政策領域（Radaelli, 

2003:31ff.；de la Porte, 2002）。即使在社會政策的不同領域中，「開放協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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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應用方式也有差異。例如自二零零一年開始運用此法的年金體系協調（歐盟

條約第 140 條），並沒有直接將非政府組織代表包含入決策過程，而自二零零

零年開始運作的社會涵括政策（歐盟條約第 136-137 條）則明確納入社會夥伴

和非政府組織。應用領域的廣度與複雜度使得對「開放協調法」的效果評估困

難許多，目前也無法對其成效蓋棺論定。有鑑於此，下面三個部份擬從個案觀

察的角度初步回答這個問題，對象為較早起源且完整執行里斯本高峰會所界定

程序的「歐盟就業策略」（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就其執行的程

序、參與行動者組成和互動、以及歐盟的有關評鑑資料，來探討「開放協調法」

在就業政策領域實行的優缺點，以評估它對於歐盟社會政策發展的意涵。 

（二） 「歐盟就業策略」的提出與實施過程特色21 

「歐盟就業策略」形成的背景脈絡，必須回溯到八零年代末期至九零年代

初期的經濟整合政策，以及其所帶來的衝擊（Goetschy, 1999；2003a；2003b；

Mosher & Trubek, 2003；de la Porte & Pochet, 2003；Szyszczak, 2000）。

Delors 領導的執委會積極推動共同體經濟整合的目標，主要透過以下策略途徑

達成：建立單一市場、促進歐洲共同技術標準、贊助跨國的科技計畫，希望以

規模經濟的方式降低各國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則從前述的社會管理與社會對話

途徑，提供歐盟管理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的管道，寄望以此打造出兼顧經濟競

爭與社會整合的歐洲。隨著一九九零年代經濟與貨幣聯盟成立之後，各國傳統

刺激景氣與創造就業的總經政策手段受到侷限，反而無法承受共同市場創立後

緊接而來的競爭壓力，這點逐漸反映於西歐各國的經濟景氣遲滯，且失業問題

日益嚴重，對於日益整合的歐盟内部市場以及即將實施的共同貨幣穩定形成威

脅，更造成社會排除的問題。自一九九零至一九九四年間，歐盟的失業率從 7.7%

陡升至 11.1%，直到一九九八年時仍然高達 9.9%（見本文以下表 3）。 

另一方面，歐盟社會政策雖然在馬斯垂特條約後獲得大幅的進展，整體的

                                                 
21有關最新的研究文獻整理，可參考 de la Porte & Pochet（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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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廓和發展前景卻依然渾沌不明，運用歐盟法定的權限或是條約制定的傳統方

法也遭遇瓶頸，立法推動社會政策的腳步在九零年中期後遲緩下來，社會對話

的成效也不彰。如何在現有的制度架構下另闢蹊徑，處理市場整合後日益浮現

的社會議題，並且因應全球化下經濟競爭的挑戰，也成為歐盟決策者關心的焦

點。在這樣的背景下，歐盟和會員國都意識到眼前面對的是大結構的問題，只

有透過歐盟的層次共同行動才能妥善因應，因而在還無法源的情況下開始了自

願性的合作對話。 

一九九三年標題為「成長、競爭、就業」的執委會白皮書標示了歐盟的努

力決心，期望共同重組經濟並創造就業，由歐盟出面主導協調各會員國共同對

抗失業問題。該白皮書的中心想法認為歐洲的失業問題有其共通的根源，因此

最好能透過歐洲共同的行動計畫來對抗。執委會特別強調降低失業有助於強化

許多社會性的目標，因為在一個歐洲整合市場中，社會正義和社會團結應該是

整合性經濟政策中的重要一環。自此歐盟相信歐洲内部的總體經濟問題可以透

過歐盟主導的共同合作來解決。這份白皮書是當時執委會總裁 Delors 的心思之

作，希望透過擴張歐盟的力量去解決整合市場下的社會面向問題。這種社會整

合的思維受到會員國的抵制，不樂意見到自己的主權領域受到侵蝕。儘管如此，

這份白皮書卻是歐盟第一份針對境内失業問題表示關切的文件，可說揭開了近

十年來歐盟制定就業政策的序幕。 

白皮書的創造就業思維在一九九四年的埃森（Essen）高峰會上獲得呼應。

當時高峰會即提出五點建議，同時也敦促會員國將之轉化在就業的政策上：加

強職業訓練以改進就業機會、彈性化勞動時間和工資限制以增加就業、降低非

工資勞動成本、採取積極勞動市場政策以強化失業者就業意願、提出針對長期

失業者的對策。 22當時，執委會便聯同部長會議中的經濟金融部長會議

（ECOFIN）以及勞動社會事務部長會議（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Council）

共同評估各國的行動報告，彙整後交給下次歐盟元首高峰會過目，以便其進一

步修定推薦各國就業政策的準則。 

                                                 
22 請參考 European Council, Essen Conclusions（http://ue.eu.int/presid/conclusi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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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歐盟元首在盧森堡召開特別高峰會（即著名的「盧森堡

過程」；Luxembourg Process），商討出「歐盟就業策略」的四個支柱：可就業

性（employability）、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調適性（adaptability）

和機會平等（equal opportunity）。其中特別是可就業性成為歐盟就業政策的核

心，意為改善每個人就業途徑，並幫助最弱勢者的生活。其餘三個支柱則意在

強調勞動市場的彈性化以及集體協商和兩性平權的精神。23「盧森堡過程」起

初的用意是想透過同儕壓力促使各國重視採行目標一致的就業政策，在這個過

程中，最佳實踐（best practice）、標竿設定（benchmarking）和同儕壓力（peer 

pressure）的想法逐漸成形。接下來的「卡地夫過程」（Cardiff Process）延續

這種「軟性法」的方式於產品資本市場的結構重整以及勞動市場現代化政策，「科

隆過程」（Cologne Process）則處理總體經濟和貨幣政策間的互動關係，試圖

制度化歐盟層次的社會夥伴、歐洲央行以及執委會之間的總體經濟對話。24對

話的結果並不具有法律上強制力，要點是透過對話凝聚出歐洲共同的政策目

標，以期協調各會員國的執行步調。 

其間一九九七年簽定的阿姆斯特丹條約（Treaty of Amsterdam）正式在法

源上將「盧森堡過程」擬定的「歐盟就業策略」制度化。歐盟條約中的第八章

（第 125 條至第 130 條規定）完整程序化歐盟層次就業政策的執行方式，呼應

了從一九九三年執委會白皮書到一九九七年「盧森堡過程」中浮現的就業政策

協調法（Aust, 2000；Goetschy & Pochet, 1997；Jacobsson, 2004；Pochet, 

1999）。在歐盟高峰會上設定出一些共同的目標，然後由部長會議就執委會的

建議制定出政策準則，同時聽取歐洲議會、經濟社會委員會及地區委員會的意

見。各會員國必須將之付諸執行，自行擬定達成該目標的方案，並且每年向歐

                                                 
23  請 參 考 Extraordinary European Council on Employment. Luxembourg Conclusions

（http://ue.eu.int/presid/conclusions.htm）。另外有關四個支柱的詳盡政治協商過程，請參考

de la Porte & Pochet（2003:19ff.）。 
24 參考 European Council, Cardiff Conclusions; European Council, Cologne Conclusions

（http://ue.eu.int/presid/conclusi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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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年度程序

重新循環 

盟報告施展進度。然後由執委會和相關部長會議評估並彚整為一份共同報告，

作為各國實施的改進參考，由此再重新一輪評鑑監督的循環過程。儘管歐盟不

以硬性法規強制會員國採納最佳的政策實踐方法，軟性的同儕壓力應該敦促各

國盡力配合。阿姆斯特丹條約中制度化的「歐盟就業策略」流程可以用下圖一

來說明： 

 

 
 

      
 
 
 
 
         
                      
 
 
 
 
 
 
 
 
 
 

     
 
 
 
 

資料來源：Mosher & Trubek, 2003：69 
 

 
圖一：「歐盟就業策略」的進行流程 

 

執委會扮演著核心推動者的角色，負責擬定政策準則供各會員國參考。在

這個過程中，代表社會和地區利益的經濟與社會委員會（Economic and Social 

（1）歐洲高峰會商討就業目標

（2）執委會報告促進就業辦

法並指認最佳實踐，提出固定

準則 

（3）執委會諮詢歐洲議

會、經濟與社會委員會、地

區委員會

（4）就業委員會審核執委會擬

定之準則，向部長會議提出審

核意見

（5）經濟金融部長和勞動與社會事

務部長的聯合會議通過執委會提出

的準則。會員國可在此階段修改準則

（6）會員國擬定國家行動方

案，將歐盟準則整合入各國就

業政策 

（7）執委會檢核各會員國執行

準則進度，視情形請部長會議對

會員國提出建議

（8）執委會與部長會議於年度終

撰寫聯合就業報告。就業委員會

審核該報告，最後由高峰會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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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地區委員會（Committee of the Regions）提供諮詢服務，代表

民意的歐洲議會也只能聽取執委會報告推行進度。緊接著再由就業委員會

（Employment Committee）審核執委會擬定之準則，向部長會議提出審核意

見，然後在經濟金融部長和勞動與社會事務部長的聯合會議中依多數決通過執

委會提出的準則。會員國可在此階段修改準則，表達自己的意見利益。 

一旦政策準則在此階段通過，會員國就必須提出行動計畫（National Action 

Plan），說明如何將準則放入國内的政策中實施，以達成或趨近歐盟高峰會設定

的目標。在這些計畫的基礎上，執委會檢核各會員國執行準則進度，視情形請

部長會議對會員國提出改進的建議。最後，執委會與部長會議於年度終撰寫聯

合就業報告，就業委員會審核該報告，然後由高峰會通過背書。這個聯合就業

報告是歐盟決策者對於「歐盟就業策略」於各會員國中實施的考核評估，可作

為進一步擬定準則的參考，然後再從執委會開始重新推動新一年度的「歐盟就

業策略」協調作業，成為一個不斷循環的開放協調過程。作為近十年來歐盟最

主要的社會政策議題，「歐盟就業策略」讓各會員國集體參與議題的設定和政策

的方向，提供對話的機會和共同的政策典範。同時歐盟眾多的諮詢委員會也能

提供自己的看法，形成新的歐盟層次對話機制。「歐盟就業策略」的實行過程也

運用許多統計指標和評估方法測量進度。 

必須注意的是，儘管「歐盟就業策略」強調決策過程的彈性和參與的多元

性，它所能應用到的政策領域依舊受限於歐洲整合的内在優先順序：它必須適

應 經 濟 整 合 與 貨 幣 聯 盟 的 秩 序 ， 從 而 侷 限 其 所 具 有 的 治 理 功 能 和 範 圍

（Chassard, 2001；Wincott, 2003a）。前述的兩項經濟政策協調方法：「廣泛

經濟政策準則」與《成長與穩定協定》是著眼於強化歐洲單一市場與貨幣聯盟

的措施。有鑒於各國之間勞動力流動遲滯與日益艱困的就業情勢，歐盟體會到

必須另外從彈性化各國勞動市場著手。「歐盟就業策略」從一開始就必須排除貨

幣、財政和工資政策，雖然這些明顯和就業政策緊密相關。正如 Scharpf

（2002:655）指出，「歐盟就業策略」的侷限是它無法建議歐洲中央銀行降低

利率，以促進歐盟地區的經濟成長。同樣地，「歐盟就業策略」也不能建議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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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會員國政府預算支出占國民生產毛額的 3%限制（《成長與穩定協定》所設門

檻），以便其採取較為大膽的擴張財政政策來刺激國内的景氣，或是統一提高各

國的稅率，以降低企業外移的制度誘因。 

在内部市場與貨幣聯盟秩序的框架中，「歐盟就業策略」的重點便放在改

革勞動市場與社會福利制度上，代表了歐盟決策者近十年來最關心的議題：如

何提升歐洲國家的競爭力和經濟成長並解決失業問題。「歐盟就業策略」是在競

爭力的主流論述下出現的方法，被視為可以用來凝聚共同的信念以及找出政策

的優先順序（Radaelli, 2003:19ff.）。它出現的時機正是歐洲主要國家「第三條

路」思路興起的時候，在這種脈絡下，強化競爭的論述都集中於消除勞動市場

的結構障礙，以及現代化歐洲社會模式的面向上。其背後隱含的依舊是新自由

主義對於傳統福利國家的看法：福利制度造成國家支出擴張，妨礙自由市場的

運作，所以應該以積極的「工作福利」（workfare）來取代傳統消極的「供給福

利」（welfare）。因此嚴格說來，自九零年代以來的「歐盟就業策略」在理念和

目標上已經確立方向，「開放協調法」的開放性只存在於各會員國的行動方案選

擇層面上。 

這點反映在「歐盟就業策略」的準則上。一九九七年於盧森堡高峰會制定

的一九九八年「歐盟就業準則」（European Employment Guidelines）從一開

始就強調四個支柱（尤其是「可就業性」），著眼於改造傳統福利國家。25除了

設定具體量化的就業率目標外，強調必須強化積極性就業政策以增進失業者的

可就業性，避免長期性失業，終身訓練與學習因此被視爲一項重要的要素。此

外，勞動市場和工資的僵固性也被認爲是阻礙企業雇用人員的制度因素，而工

時彈性化、稅收降低也成爲促進就業狀況的利器。具體的政策意涵是減低傳統

失業救濟的額度，加強再就業工程，並營造對企業友善的制度環境。 

在這種可運用工具受侷限的政策背景下，一個關鍵的問題在於「歐盟就業

                                                 
25  所有關於「歐盟就業策略」的官方報告資料都可見於「歐洲就業觀察站」（European 

Employment Observatory）的網站：http://www.eu-employment-observatory.net/en/ees/，除

非特別標示，以下所引用官方資料都取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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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的成效究竟如何？欲評估「歐盟就業策略」改善歐洲各國的總體就業情

況是一件困難的工作。主要原因在於影響一國就業情況的因素很多，不容易清

楚追溯出「歐盟就業策略」主張改革勞動市場的單獨效果。尤其當各國實施「歐

盟就業策略」的原則時，既有的勞動和就業政策如何和此互動，產生何種效果，

更是高難度的課題。因此，本文擬從歐盟和會員國的評估報告著手，兼顧可得

的相關研究資料，以追溯「歐盟就業策略」實施現況的初步線索。 

（三） 「歐盟就業策略」成效的初步評估 

本節初步探討兩個面向：對於各國就業情況的影響以及社會夥伴參與政策

制定的情形。前者牽涉到歐盟企圖強化集體的問題解決能力並改善就業情況，

後者則關聯到歐盟欲增進民主參與程度的努力，是「開放協調法」的兩個核心

目標。首先，在評估「歐盟就業策略」對各國就業情況影響時，必須注意到一

點：歐盟商議「歐盟就業策略」的時刻，正是歐洲各國經濟景氣較差的時候（一

九九三至九七年）；而真正開始制度化「歐盟就業策略」運作的時候，歐洲國家

的經濟景氣卻已經開始回春，連帶改善了各國預算赤字與就業的情形。總體經

濟的表現起伏形塑了「歐盟就業策略」運作的脈絡，也影響了對其成效的評議，

因為經濟景氣的復甦自然帶動就業市場的活力，各國的就業情況也隨之波動，

這是評估「歐盟就業策略」實際成效的侷限。因此，除了官方的報告與數據外，

本節也參考針對個別會員國實施狀況的研究，以補充前者的不足之處。 

 

1、 歐盟評鑑報告：就業情況改善？ 

從一九九七年「盧森堡過程」起至二零零二年時，「歐盟就業策略」正好進

行了五年，歐盟機構的官方資料也提出了初步的評估。首先，執委會在二零零

二年針對「歐盟就業策略」的實施提出一份評估報告。在這份報告中，執委會

認為「歐盟就業策略」的總體成效十分正面，它將就業議題的優先性帶入歐盟

和各會員國的改革議程上，並且藉由每年的評鑑調控，讓各會員國得以擬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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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步調，達成降低失業率的目標。執委會以為「歐盟就業策略」已經將思維

從 專 注 於 長 期 失 業 的 問 題 轉 移 到 長 期 創 造 就 業 的 取 徑 （ Commission, 

2002:11f.）。同時在九零年代當中，歐洲各國的就業政策也轉向於積極性勞動

市場政策，所以可在歐洲層次上觀察到想法和作法上的趨同。執委會的報告同

時認為藉由「歐盟就業策略」的實施，歐盟整體的就業情況已經有所改善

（ibid:14ff.）。 

二零零二年度終執委會與部長會議撰寫的聯合就業報告也肯定了「歐盟就

業策略」的成效。儘管二零零一年經濟情勢不佳使就業市場復甦的力道緩慢，

聯合就業報告卻認為近幾年的勞動市場就業改革，讓總體就業表現改善很多

（Commission and the Council, 2002:11）。就會員國的各國行動方案而言，聯

合就業報告注意到各國實施歐盟就業準則的步調不一，大部份國家的政策改革

集中於積極性就業政策、終身學習、減輕勞動賦稅等措施，整合老年勞工和移

民則較不受注意。除此之外，就五年來實施經驗而言，聯合就業報告認為各國

已經在此基礎上推行性質相似的就業政策，由此可以進一步推展下個階段的「歐

盟就業策略」。除了肯定里斯本高峰會的目標（培育人力資本的教育、改革社會

福利體系以及設計合適的總體經濟政策），並設定二零一零年達成的時間表，於

二零零六年做中期的評估。同時在既有的執行程序上，努力達到提高就業參與

率以及涵括性勞動市場（inclusive labor market）的目標（ibid:106ff.）。 

肯定「歐盟就業策略」的實施成果之餘，兩份報告也不約而同提到評估其

成效的技術困難（ibid:31；Commission, 2002:30ff.）。由於影響就業市場情形

的因素很多，評估往往依賴對各國行動報告的比較、經濟數據的蒐集比對和訪

談相關的政策執行者。歐盟機構的報告傾向於肯定「歐盟就業策略」的實施成

果，但是即使如此，究竟「歐盟就業策略」個別準則和政策建議的影響程度為

何，仍是一個頗有爭議的技術問題，目前的評估也僅止於謹慎認定有效，卻無

法清楚追溯其間的因果關係。即使對勞動市場的改革真正有效，其在就業市場

上的效果也還需要一段時間才會顯現。 

在這個過程中，執委會以為「歐盟就業策略」已經影響到會員國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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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個別的影響幅度不盡相同。例如北歐國家（瑞典、丹麥）和英國、愛爾蘭、

荷蘭原本就有積極性勞動市場的政策（儘管思維及方法截然不同），她們只需輕

度調適便能迎合歐盟的要求。法國和西葡三國則採納了許多「歐盟就業策略」

的準則來改革國内的勞動政策。德國、義大利和希臘則說明正要進行勞動市場

的改革。不過，「歐盟就業策略」的實施成效很大程度上仍舊依賴會員國的配合。

正如歐盟和會員國的評估報告所顯示，強調軟性法整合的同時便意味著會員國

配合的步調不一。由於沒有制裁的手段，會員國調適國内法規的壓力便減輕許

多，結果在方便行事的項目上著力，有阻力的地方便敷衍過去，聲稱已實施相

關的政策措施。歐盟機構除了在報告和準則設定中提醒建議之外，並沒有太多

方法可以強迫會員國接受「歐盟就業策略」的規定。這個因素使得會員國之間

的就業政策與就業市場情況改變程度有所差距。 

自一九九九年起，部長會議開始針對會員國就業政策表現提出建議。如果

以建議的項目數作為一種指標的話，可以看出歐盟對會員國表現的評比，恰好

呼應近年來會員國之間的就業表現差異。表三以這個指標對照各國自一九九八

年至二零零二年的若干就業情形改變。 

首先可以看出，各國自一九九八至二零零二年的就業參與率都有明顯的改

善。整體而言，各國近來的改革趨勢是鼓勵整體就業率，特別是女性的勞動參

與，這點部份抵消男性勞動參與的降低。另一個趨勢是鼓勵中高齡勞動力繼續

留在勞動崗位，遏阻提前退休的風潮。主要的方法為提高法定退休年齡、鼓勵

延後退休，因此這個年齡組群的勞動參與率有持續上升的現象。第三個趨勢則

是部份工時與定期契約就業型態的增加，以彌補全時就業供給的減少，這點尤

其是許多國家提供婦女、青少年與中高齡勞動人口就業機會的主要方法，其中

歐盟婦女勞動力在部份工時就業的平均比例一直高達四分之三以上。此外，根

據 OECD（2003:36ff.）的統計，自九五年以來，歐洲地區的薪資和實際勞動

成本相對於勞動生産力的成長速度趨緩，特別是在芬蘭、瑞典、法國、愛爾蘭

和意大利等國更有明顯的趨勢，直接形成對企業投資較有利的誘因，因此私人

商業部門提供的就業機會成長得比公共部門快（西葡兩國除外）。據此，「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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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策略」訴求的積極性勞動參與和彈性化勞動市場策略，確實可見於絕大部

份會員國的就業發展情勢。 

 
表三：「歐盟就業策略」中歐盟對會員國的建議數與各國就業情形對照 

 
 

失業率 

 
 

男性勞參率

 
 

女性勞參率

 
中高齡勞動力

參與率 
（55-64 歲）

 
部份工時佔 
全部就業 

比例 

 
婦女佔部份

工時就業比例

  
1999- 
2003 

歐盟建

議改進

總數* 1998 2002 1998 2002 1998 2002 1998 2002 1998 2001 1998 2001

荷蘭 11 4.0 2.5 80.0 82.4 56.2 66.2 33.8 42.7 30.0 33.0 75.8 75.4
丹麥 12 5.2 4.5 85.5 80.0 72.8 71.7 53.1 60.1 17.0 14.5 68.7 66.2
瑞典 13 8.3 4.0 73.2 74.9 67.3 72.2 67.5 71.7 13.5 13.9 78.1 71.8
愛爾

蘭 14 7.5 4.2 73.5 75.2 47.4 55.4 43.8 49.2 18.0 18.4 73.6 77.0

盧森

堡 14 2.7 2.0 75.1 75.6 45.8 51.6 25.1 27.9 12.8 13.1 87.3 89.1

芬蘭 15 11.4 9.1 68.2 70.0 62.0 66.2 42.0 52.0 9.6 10.5 63.8 64.6
奧地

利 15 4.5 5.3 80.7 75.7 59.6 63.1 29.9 29.8 11.5 12.4 86.9 87.3

葡萄

牙 16 5.2 5.1 78.3 75.9 59.9 60.8 51.7 52.9 9.9 9.2 71.3 67.8

英國 20 6.3 5.2 78.5 78.0 64.1 65.3 51.0 55.2 23.0 23.0 80.4 78.8
比利

時 22 9.5 7.3 67.3 68.2 47.7 51.4 23.8 26.7 16.3 17.6 82.4 80.1

法國 22 11.8 8.9 68.3 69.5 53.6 56.7 36.1 37.2 14.8 13.8 79.3 79.5
西班

牙 22 18.8 11.4 65.8 72.6 35.0 44.1 38.8 42.7 7.7 7.9 75.9 80.1

德國 25 9.3 7.8 69.3 71.7 53.6 58.8 44.8 43.0 16.6 17.6 84.1 83.7
義大

利 25 11.8 9.1 66.5 69.1 37.3 42.0 29.0 30.1 11.2 12.2 71.9 74.4

希臘 29 10.9 10.0 73.9 71.4 41.3 42.5 40.4 40.7 9.0 4.8 63.1 67.8
歐盟 - 9.9 7.7 71.2 72.8 51.1 55.6 40.7 43.2 15.9 16.4 79.0 78.8

 
*由於執委會每年對各會員國建議數幾乎相同，故合併計算 
資料來源：Council recommenda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ember states’ employment 
policies (1999-2003)；OECD Employment Outlook 2000:206ff.；218；Employment Outlook 
2001:15；Employment Outlook 2003:23；49；305ff.；320f.；Commission and the Council, 
Joint Employment Report 2003/04:97；Joint Employment Report 1999, various pages。 
 

尤其是近來表現最佳的幾個會員國（荷蘭、丹麥、瑞典、愛爾蘭等），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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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從與「歐盟就業策略」類似的思維著手獲致成效。例如丹麥從一九八九年

便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改革傳統失業給付、彈性化勞動市場並推動積極性

政策。荷蘭也是在九零年代初期採行緊縮失業給付的措施，改善從事部份工時

職業人員的社會保障，並自由化經濟部門。藉此，兩個歐洲小國得以在九零年

代中交出比較亮麗的成績單（呂建德，2003；OECD, 2003：204）。因此歐盟

每年只給予兩國二至三個改進建議，重點放在如何改善既有的改革政策架構，

達到更理想的成果。 

相對地，德法等歐陸國家與南歐國家的就業情況則不樂觀。傳統上消極減

少勞動力供給的政策措施，反映在勞動力參與（尤其是女性）的低落與提前退

休。勞動市場的管制、消極性的失業給付、以及傳統性別角色的分工，使得這

些國家的勞動與福利制度安排，在面對經濟全球化與歐洲共同市場的壓力時顯

得捉襟見肘，改革過程較為艱辛（Manow & Seils, 2000；Ferrera & Gualmini, 

2000）。因此，雖然這些會員國自一九九八至二零零二年的就業情況改善，相

較於北歐各國與英國、愛爾蘭卻仍然有許多改進的空間。因此歐盟每年給予相

關會員國五至六個改進建議，重點集中在上述的結構性問題以及改革的建議。 

有鑑於「歐盟就業策略」只針對勞動供給面改革的有限性，執委會於二零

零三年的報告（Commission, 2003a；2003b）便指陳整合現有就業政策和里

斯本高峰會目標的必要性，認為新階段的「歐盟就業策略」應該簡化已制定的

準則（將過去的二十個準則簡化為十個），以達到三個主要目標：里斯本高峰會

的全面就業目標、工作品質和生產力、涵括性勞動市場。執委會也建議各國加

重社會夥伴在整個過程中的角色，同時允許更多的意見參與，改善就業政策的

治理方式。同時執委會也意識到整合協調「歐盟就業策略」與其他政策領域的

重要性，尤其是和經濟政策領域的「廣泛經濟政策準則」，點出就業政策與經濟

政策之間的密切關係。 

二零零三與零四年度執委會與部長會議撰寫的聯合就業報告更明確指出

整合「歐盟就業策略」與經濟政策的必要性。報告提到二零零五年將無法達到

歐盟預定的全體平均就業率 67%目標，因為儘管會員國開始實施彈性化勞動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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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政策，經濟不景氣依然遲滯了歐洲地區的經濟成長，連帶拖累了就業機會的

提供（Commission and the Council, 2004:14）。至此，歐盟體會到要求會員國

單獨改革勞動市場並不足以提升總體就業率，而是必須同時刺激經濟成長，改

善教育、服務與創新體系，並且改革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才能夠真正達

到兼顧經濟競爭力與社會整合的中長期目標。 

總體而言，儘管執委會的評估報告認為「歐盟就業策略」已經拉近了彼此

之間的差異，它也同時承認各會員國就業問題的本質不盡相同，所能採用的政

策回應之道也遠為複雜。因此，歐盟評鑑報告的主要結論是「歐盟就業策略」

固然提供了一個歐盟層次的就業政策對話空間，它仍舊處於一個進行中的狀

態，雖然幫助一些會員國改善國內的就業情況，卻還有許多問題待改進，並沒

有真正發生突破性的發展。若要達到全面就業的目標，還是需要其他政策的配

套改革，才能達到效果。 

 

2、會員國評鑑報告：各國勞動市場的制度殊異性 

在歐洲內部市場逐步建立後，各會員國是直接感受到經濟整合衝擊的個體

單位。因此自九零年代後，不只在歐盟層次上出現提升整體就業的議題，各會

員國更是在國內政策上積極回應日益浮現的失業問題，回應方式為改革自身的

勞動體制。主要的措施為降低傳統失業救濟的額度與期限、降低雇主的社會保

險負擔、放鬆就業保護法規、並彈性化工時，而改革的深度與廣度則受各福利

國家勞動市場制度的脈絡影響（Esping-Andersen, 1990；1996）。北歐國家一

直以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和完善的家庭政策著稱，同時公共部門的就業供給也

特別明顯。英國、愛爾蘭等盎格魯薩克遜國家則以勞動市場與工資的彈性化應

對失業問題，藉由低工資勞動部門來吸收過剩的勞動力。德法等組合主義體制

國家則具有勞動市場區隔的特徵，同時以提早退休和消極的家庭政策減少勞動

力的供給，從而形成沉重的福利負擔。一般研究的普遍共識認為，在現有的全

球化與新自由主義思維盛行下，歐陸組合主義國家的勞動及福利體制承受最大

的改革壓力，而北歐社會民主體制福利國家的社會投資策略，比較能夠因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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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全球化與歐洲化的挑戰。 

「歐盟就業策略」對各國就業市場政策的影響幅度不一，而不同的政策建

議也有不同的反應，這點和上述各國福利制度的脈絡以及會員國的態度相關。

各國普遍上對於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的反應比較迅速，因為此處符合當前福利

削減的政治邏輯；相反地，以降稅來壓低勞動成本的建議所得到的回響則較少。

這點顯示在二零零二年各國提交的評估報告。例如英國、丹麥、荷蘭、瑞典和

芬蘭都認為早在「歐盟就業策略」發起前，其國內的就業市場政策便遵循類似

的思維，所以不見得受到「歐盟就業策略」的影響，但是仍然歡迎歐盟對此議

題的處理方向。例如瑞典則對於「歐盟就業策略」評價甚高，認為其政策思維

和方案都符合當前瑞典福利國家改革的趨勢，也強調自己在實行「歐盟就業策

略」上的努力和成果（Sweden, 2002:7-12）。表現原本較佳的會員國的回應重

點便放在改善國內相關主管部門的協調，或是針對特定的就業市場面向加強改

革。例如芬蘭報告「歐盟就業策略」對於國內實施就業領域的機會平等政策有

正面的影響。英國、愛爾蘭和丹麥也陸續強化實施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顯示

這些會員國在調適「歐盟就業策略」的要求比較沒有太大困難。 

另一個極端則是近年來表現不佳的中南歐國家。她們的評估報告除了肯定

「歐盟就業策略」的努力外，同時試著為自己既有的勞動市場政策辯護。德國

提交的效果評估報告便坦率指出就業市場的表現不只和「歐盟就業策略」的方

案有關，總體經濟政策同樣有關鍵性的影響。德國也指出許多改革才剛實施，

效果不見得立刻顯現（Germany, 2002:2）。義大利的報告則提出質疑的聲音，

認為「歐盟就業策略」的方案不完全適用於本國的制度脈絡中，而且也幾乎沒

有對於國內的勞動市場改善有任何幫助（Italy, 2002:158ff.）。儘管如此，在這

些國家中也提出一些「歐盟就業策略」的影響。西班牙指出「歐盟就業策略」

對其國內的就業市場政策有十分正面的影響，幾乎在所有相關的支柱面向，都

能感受到就業策略的幫助（Spain, 2002:40ff.）。希臘也聲稱「歐盟就業策略」

大幅改變了國內就業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架構，同時這個過程也強化了政策改變

的需要（Greece, 2002:6ff.）。因此，原本比較沒有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的會員



                                                                                      中文 35                            

 

國，回應的重點是在本國的勞動市場制度脈絡下，選擇性地推動積極性勞動市

場政策、機會平等以及福利改革等政策。「歐盟就業策略」的思維和語彙常被應

用於國內相關的勞動市場與福利改革，以強化改革政策的正當性。但是由於本

國勞動市場制度安排的不同，這些國家在嘗試「歐盟就業策略」提倡的改革思

維與策略時，調適的過程步伐比較顛簸蹣跚。 

在各國於國內實施「歐盟就業策略」的政策思維時，另一個關鍵的問題是

公民參與的程度，執委會的評估報告直指社會團體的參與度不足（Commission, 

2002:40f.）。歐盟發現勞資社會夥伴往往只有參與各國行動計畫的擬定過程，

卻無從過問其執行的進展。此外，在各國行動計畫的擬定和進行過程中，非政

府組織（NGO）幾乎沒有參與這個過程，各國的下級地區當局也沒有獲得充份

的機會參與。這些情形削弱了「歐盟就業策略」的說服力，以及其原先想要提

升歐盟政策正當性的目標。表四說明了這個問題： 

以二零零二年的情形來說，各國國內社會夥伴參與行動報告的撰寫與實際

執行呈現差距（de la Porte & Nanz, 2004:280f.）。首先可以確定的是除了盧森

堡外，行動報告主要是政府文件，表示「歐盟就業策略」在各會員國內的執行

主要由政府推動。而在協助撰寫行動報告方面，社會夥伴的參與則呈現差異。

十五個會員國中有七個國家讓社會夥伴參與撰寫行動報告，這點和執政黨立場

相關。二零零二年時，奧地利、丹麥、希臘、義大利和西班牙都是右派政黨執

政，直接影響了社會夥伴的參與程度。與此相關的是社會夥伴參與的滿意程度。

除了丹麥以外，直接參與撰寫與執行行動報告是社會夥伴滿意的關鍵因素，所

以比利時、芬蘭、愛爾蘭、盧森堡和葡萄牙都有較佳的成績，這點也和執政者

的態度有關。26 

此外，地方層次的相關行動者也參與了政策的執行，但是比較被排除於政

策制定過程之外。例如在丹麥、瑞典和德國，在地的相關行動者自動地參與國 

 

                                                 
26例如比利時當時的「社會事務與年金部」部長 F. Vandenbroucke 是「開放協調法」的支持者，

所以在其任內積極推動國內相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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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二零零二年各國社會夥伴參與就業策略行動報告（NAP）的情形 
 

國家 
政府文件或 

共同文件 

社會夥伴直接參與

撰寫行動報告 
社會夥伴參與 
執行行動報告 

參與情況滿意度 

奧地利 政府文件 無 有 低 

比利時 政府文件 有 有 高 

丹麥 政府文件 無 有 高 

芬蘭 政府文件 有 有 高 

法國 政府文件 有 有 中 

德國 政府文件 無 有 低 

希臘 政府文件 無 有 低 

愛爾蘭 政府文件 有 有 高 

義大利 政府文件 無 有 低 

盧森堡 共同文件 有 有 高 

荷蘭 政府文件 無 有 低 

葡萄牙 政府文件 有 有 高 

西班牙 政府文件 無 有 低 

瑞典 政府文件 有 有 中 

英國 政府文件 無 有 中 

資料來源：de la Porte & Nanz, 2004:279 

內的政策執行，但是「地方行動計畫」的撰寫執行往往與中央層次的行動計畫

各行其是，沒有太大的交集。以一些會員國國內實施「歐盟就業策略」的初步

研究也發現，政策研商與執行的過程往往侷限於國內與歐盟的特定專家群間，

並沒有真正地整合入實際的國內就業政策制定結構中。Jacobsson & Schmid

（2002；2003）以瑞典和丹麥國內實施「歐盟就業策略」的情況為例，指出整 

個過程往往只停留於中央政府的負責行政單位，專門應付歐盟方面的事務和要 

求。勞動市場中的其他重要組織和社會夥伴只扮演諮詢的角色，國內的議會也

只被知會，並沒有真正地被整合入行動報告的撰寫與執行過程。類似的情況也

發生在德國，聯邦層次的社會夥伴只負責向聯邦勞動社會部報告相關活動，並

評論後者提交的行動報告。各邦相關行動者的參與則差異很大，沒有一致的參

與整合。整個「歐盟就業策略」只被視為必須提交歐盟報告的文書作業，對於

實際的政策制定與執行並沒有明顯的影響（Buechs & Friedrich, 2004）。整合

的落差使得「歐盟就業策略」的理念無法真正切合入會員國中各地區的實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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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這點說明了即使是歐洲福利國家優等生如瑞典和丹麥，也並沒有真正確實

貫徹「歐盟就業策略」的理念與要求。如何進一步落實這點，並且更彈性地迎

合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差異性，便成為「歐盟就業策略」必須改進的重點。 

總結而言，「歐盟就業策略」的理念與要求不見得被每個會員國確實執行，

但是多少促進了國內勞動市場政策的改革推動，因為各國在經濟全球化與歐洲

化的壓力下，必須改革傳統福利制度對工作與福利之間的安排，調整工作付出

者與福利享有者之間的施與受關係。「歐盟就業策略」可說是歐盟出面背書的改

革清單，協助會員國推動國內的相關政策。它至少為各國相關的改革提供理念

的依據和政策改革的準則。儘管對各國實行就業策略的經驗資料還不充分，現

有的研究卻點出會員國的回應方式深受本國的勞動市場制度、執政政府與政黨

態度、以及勞資組織力量參與形式及力量的影響。因此，「歐盟就業策略」對各

國的影響程度不一，而這點則需要進一步的經驗研究加以深入探究。 

（四）、從「歐盟就業策略」觀察「開放協調法」的特性及對社會政策的

影響 

儘管歐盟嘗試從「開放協調法」的新治理方式處理歐盟的社會政策議題，

經濟整合優於社會整合的歐洲統合大方向並沒有基本的改變。經濟整合的相關

政策（例如貨幣、財政和總體經濟政策）可以直接採行傳統的「硬性法」取徑，

透過立法常規以及執委會和歐洲法庭的督促輕易達成目標。相反地，社會整合

卻必須設法運用「軟性法」的取徑以求得會員國的配合，同時也無法挑戰硬性

法規既有的政經秩序。本文探討的就業政策協調提供一個最清晰的圖像：歐盟

已清楚界定了勞動市場政策的目標，意圖「現代化」歐洲社會模式並改革福利

國家，明顯地在一開始就在高峰會層級定下了新自由主義方向的就業政策論

調。不論會員國配合改革的意願與實際狀況如何，「歐盟就業策略」都已經形成

某種程度的整合壓力，迫使會員國必須回應。「歐盟就業策略」的出現意在解決

經濟整合與社會整合速度不均的問題，而它進行的過程卻深受經濟整合優於社

會整合的格局影響，從而進一步強化歐洲統合的這個基調。 

這樣的發展脈絡自然使得「開放協調法」的社會整合效果受到限制，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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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對這種治理方法效果的質疑（Hemerijck, 2002；Scharpf, 2002；Teague, 

2001）。由於「開放協調法」的程序精神在於各會員國的自動自發配合，這樣

的制度優點也很有可能是其最大的缺點。雖然相關會員國及其他行動者都會參

與設定標竿的程序，這個談判的過程卻並不容易，而最後設定的標的往往只是

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約數。也就是說只有在設定的目標較廣泛且政治上易行

的情形下，「開放協調法」才能發揮其程序的長處。即使「開放協調法」公開執

行不力的會員國（name and shame）以加強督促效果，只要沒有法規強制執

行的能力，會員國仍然有規避的籌碼。換句話說，「開放協調法」若是真正想要

在歐盟層次達到一定的政策目的，它最終仍舊必須回歸到歐盟決策制度的常

規，尤其在社會政策領域更是如此。 

其次，「開放協調法」也依然面對民主程序正當性的問題（Berghman & 

Okma, 2002；Héritier, 2002；Radaelli, 2003）。雖然從一開始，「開放協調法」

就被視爲強化歐盟決策民主的機制，因爲會員國和重要的社會利益代表都應該

共同參與整個程序。上述的討論卻發現期望和真實情況之間有一定的落差，會

員國不見得在實際運作中會切實執行民主參與的精神，如何促進歐盟政策制定

的公民參與和政治責任仍舊是一大問號。例如歐洲議會在整個過程中仍然只扮

演配角，無從主導相關的政策制定過程。社會夥伴也只有諮詢的功能，沒有實

質參與決策的能力。不管是政策準則的制定，各會員國的行動方案計劃提出，

整個過程的主要行動者依然是歐盟的官僚階層和會員國代表，以及代表經濟、

社會和地區的利益代表。再加上前面提及「開放協調法」在不同政策領域的不

同作法，我們可以說「開放協調法」並沒有真正脫離原有歐盟政策制定的制度

架構，它只是開啟了另一個重要利益參與的管道。 

從「歐盟就業策略」的進行情形，可以發現「開放協調法」對於歐盟社會

政策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雙面性的意義。一方面，「開放協調法」的採用的確讓歐

盟決策機構有機會主動提出議題，並促進各會員國之間的對話，從而主導歐盟

層次社會政策的發展。另一方面，「開放協調法」雖然繞過傳統治理方式的程序，

避開會員國抵制的困境，它所面對的制度制約環境依舊沒有根本的改變。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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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決策機構主動提出議題，並不代表議題討論和政策學習的方向就會朝向「社

會歐洲」發展，邁向歐洲福利國之境。學者 Wincott（2003b）便認為當前社會

政策「歐洲化」的吊詭之處在於透過宣傳推動所謂積極福利政策的同時，反而

將歐盟社會政策推向「美國化」的走向，強調「工作福利」的思維，這點也反

映在「歐盟就業策略」的論述和應用策略上。儘管「開放協調法」塑造出一個

政策對話的空間，這樣的空間樣式其實還是無法超脫理念競逐（社會模式形

態）、參與行動者（民主參與方式）和歐盟決策制度（多層次政體）的影響。 

所以，「開放協調法」在社會政策領域的出現有突破現狀的意涵，但是它

所能達到的目標也有一定的限制。儘管如此，本文認為「開放協調法」的出現

代表了一種創新的嘗試，在承認大格局現狀的前提下，以建設性的方式為社會

政策領域提出具體可行的解決之道。尤其在許多政策領域中，「開放協調法」還

只處於開始的階段，所能達到的目標在現階段還無法衡量，但是在漸進的實驗

後，有可能促進這些領域在歐盟層次的躍進。歐洲整合的歷史過程當中有許多

溢出效果的例子，由於整個演進過程的複雜性，往往導致意料之外的結果，這

點尤其在社會政策領域更是如此（Leibfried & Pierson, 1995；2000）。關鍵仍

然在於使用「開放協調法」後，歐盟是否願意進一步將政策學習的結果訂成具

約束力的法條規定，將「軟性法」和「硬性法」配套使用，才能真正拓展歐洲

社會模式整合的幅度。歐盟本身也有這樣的認知，執委會在二零零一年的治理

白皮書（Commission, 2001）便表示進一步強化整合不同治理方式的意願，並

努力包括入更多層次的行動者與利益代表，以求改進歐盟治理的政策效果與政

治責任。所以可以預見在未來，歐盟會運用各種可行的方法（尤其是「開放協

調法」）推動社會政策的進展。 

四、結論：「開放協調法」與歐洲社會模式的未來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討近年來歐盟層次的社會政策發展，因為它已經成為

影響大部份福利國家的重要外在制度因素。隨著歐盟在區域整合和全球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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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益吃重，其超國家的管理觸角也將日益深入傳統福利國家的權限範圍中，

影響後者自主管理疆界中的福利生產安排。但是，由於理念和制度歧異的掣肘，

歐盟的社會政策仍舊無法取代福利國家的傳統福利領域，特別是所得分配和給

付規劃的部份，所以各個福利國家仍然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同時卻也必須面對

這些領域中依然存在的問題。尤其在歐洲共同市場與單一貨幣聯盟建立後，單

向經濟整合所引發的社會弊病日益浮現，傳統國家所能運用的調控手段卻受到

侷限，無法更有效地整合國内經濟生産與福利供給的平衡，從而動搖了福利國

家的制度安排，也引發對於歐洲整合的疑慮。這樣的背景使得歐盟必須在超國

家的層次介入從前不願或無法干預的政策領域，新的軟性治理模式便因應而生。 

本文首先簡短探討歐盟社會政策發展的制約因素，從理念和制度的歷史發

展角度指出社會政策在歐洲層面的整合困難處。儘管歐洲整合的腳步加快，各

個福利國家仍舊必須擔負起調控社會部門福利生產的角色，為其公民提供適當

的社會保障。過去數十年中，歐盟雖然嘗試過主導社會政策的議題，卻因為理

念和制度的制約而成效不彰。所以，儘管學界熱烈討論所謂的「歐洲社會模式」，

社會政策的全然歐洲化卻不太可能發生。歐盟層次的社會政策進展緩慢，引起

不少學者的懷疑悲觀論調，認為從理念和制度的角度來看，歐盟的社會政策不

可能、也不會有太大的突破（Kaufmann, 1986；1997；2003；Keller, 2001；

Streeck, 1994；1995a；1995b）。審慎樂觀者則以為隨著歐盟政體制度的進一

步改善，歐洲的社會政策將踏著徐緩但堅實的腳步前進（Ferrera et al., 2000；

Falkner, 1998；Geyer, 2000；Kowalsky, 1999；Scharpf, 1999）。儘管其間衡

量的尺度不同，最關鍵的問題卻是「歐洲社會模式」的未來發展和樣貌為何，

以及對於個別福利國家的影響。 

自九零年代後興起的「開放協調法」，可説是歐盟對這個問題的回應。有

鑑於傳統歐盟社會政策發展的制約因素，以及過去使用法規管理各會員國的成

效有限，「開放協調法」從軟性方法訴求，強調議題討論、準則制定和實行方式

選擇的開放性，藉此在多項社會政策議題上獲得進展，使得會員國願意在這個

制度架構下共同研討最佳實踐的可能性。本文認為受到既有的歐盟制度架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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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開放協調法」提出了一些彈性的思維和作法，提供議題開發和政策學習的

應用可能性，可説是這種格局下的創新之作，具有正面的治理意義。它至少提

供歐盟另外一種處理敏感議題的管道，讓各會員國得以在歐洲層次有交換經驗

以及政策比較學習的機會。同時在現階段，「開放協調法」的運用固然顯現出問

題，其發展潛能仍然有待觀察，因為它在許多社會政策領域的應用還處於嘗試

階段。關鍵仍然在於歐盟是否能夠將它和其他治理方法結合，制定出比較具有

管制力的法規或是準則，以約束會員國的行動選擇。 

二零零四年六月於布魯塞爾召開的政府間會議中，會員國元首折衝通過的

歐洲憲法草案明確地指認「開放協調法」的治理概念，以及它在社會政策中的

應用。27若是將來這項憲法草案獲得各國通過，「開放協調法」的治理概念將進

一步制度化於法規之中，確立了歐盟處理敏感社會政策議題的思維與方法。在

可預見的未來，歐盟應會在社會政策的領域更加頻繁運用類似的治理方法。「開

放協調法」在憲法草案中的地位確立，加上基本權利憲章的入憲，也點出「歐

洲社會模式」的雛形：對於基本價值的共識，以及各福利國家歷史制度的尊重。

可以預見的將是一個凝聚歧異、兼容並蓄的制度和方法，以期在歐洲層次盡可

能地整合社會層面。歐盟將不會成爲一個傳統意義下的歐洲超級福利國，但是

她卻能夠在既有的理念與制度架構中，盡量地去貼近這個理想，而「開放協調

法」便是晚近的一項代表作。這個治理模式進一步確定歐盟社會政策強調的輔

助原則，讓各個福利國家尋求出最適合自己的路，但是它也進一步確定歐盟會

在這個領域中扮演更積極主導的角色，間接對會員國的福利體制發生影響，它

所發揮的成效也將與社會歐洲的未來息息相關。 

 

 

 

                                                 
27 Draft 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of Europe, Art. III-107, Art III-179。可參考歐盟網頁

（http://european-convention.eu.int/docs/Treaty/cv00850.en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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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roces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since the World War II, the European social 

policy has always been residing in the shadow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This article 

seeks to explain the unsatisfactory situation of the European social policy with the 

factors of competitive ideas of European Social Model as well as constraints of 

Europea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Since the 1990’s, the European Union has attempted to 

spurt further progress in social policy by means of the soft governance mod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OMC), which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joint 

participation and policy learning, thereby enabling the EU to step into policy areas 

which had been intangible before. With the example of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Strategy in which the OMC has been operating since 1997,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how 

this new mode of governance works and examines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EU 

employment polic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given the limits of current ideas and 

institutions, the OMC does offer new impetus for the European social policy, though 

its actual success depends on further improvement. Bearing this context in mind, this 

article assesses future prospect of the European soci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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